
立法會 CB(4)633/17-18(01)號文件 
 
2018年2月27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  

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  
 

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  
 
目的  
 

本文件向各委員簡報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的籌備工

作。  
 
 

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  
 
2. 行政長官在其《2017年施政報告》中宣布，政府計劃

於 2018年年中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 (委員會 )，匯聚相關決策

局╱部門和長期關心兒童權益的團體，聚焦處理兒童在成長

中面對的問題。為此，政府於2017年9月成立了一個由行政長

官主持的籌備委員會，而政務司司長則擔任副主席，成員包

括相關決策局局長、與兒童事務相關的專家，包括醫療界、

教育界、社會福利界、法律界、學術界、少數族裔和家長代

表。  
 
3. 籌備委員會於2017年10月召開了第一次會議，討論未

來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架構、成員組合、初期工作計劃，以

及就成立委員會而舉行的公眾參與活動，有關的初步建議及

公眾參與活動載於以下段落。  
 
 
建議職權範圍  
 
4.    計劃成立的委員會將會是一個高層次的諮詢組織，由

政務司司長出任主席，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出任副主席，成員

包括有關的決策局局長╱部門首長，以及與兒童事務相關的

獨立非官方代表。籌備委員會建議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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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事務委員會的願景是確保香港是一個尊重及保障
兒童權利、權益和福祉，聆聽兒童聲音，以及讓所有
兒童得以健康成長，全面發展並充分發揮潛能的地方。
兒童事務委員會旨在：  

 
(a) 在制定有關兒童發展及成長的策略方面，向政府

提供意見；  
(b) 加強整合及理順不同決策局╱部門下與兒童有

關的政策和措施，以及與諮詢組織的協調；  
(c) 檢討政府和非政府機構與兒童相關的服務，並識

別需要改善的地方；  
(d) 促進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所列明的兒童權利，

並鼓勵直接諮詢兒童有關影響他們的事宜；  
(e) 開展有關兒童事宜的調查和研究；  
(f) 管理有關推廣和公共教育項目的資助計劃，推動

持份者的參與，並舉辦其他推廣活動；以及  
(g) 制定一個框架以評估其達致願景的程度。  

 
5. 籌備委員會亦建議委員會的主要目標對象應為14歲以

下的兒童，以盡量減少與青年事務委員會（及日後改組後的

青年發展委員會）的工作重疊。  
 
 
建議初期工作計劃框架  
 
6. 籌備委員會建議委員會的初期工作計劃可建基於以下

框架：著重識別兒童的需要，而該些需要可分為身體、情感、

認知和社會四方面；制定計劃和措施，以創造一個最能切合

兒童需要的環境；並確保他們得到家庭、學校、社區及政府

的支持和具文化認同。委員會亦應匯聚各界，攜手合作支援

兒童，並回應他們的需要，讓他們為成長中所面對的挑戰和

瞬息萬變的世界作好準備，例如培養重要的核心價值和好奇

心，以及建立正面的人際關係。  
 
7. 基於上述框架，在考慮委員會的初期工作計劃時，可

參考以下三個類別的課題：  
 
(a) 較針對不同年齡組別兒童的課題（例如嬰兒和幼兒

（0-2 歲）；幼稚園階段（3-5 歲）；小學階段（6-11
歲）和初中階段（12-14 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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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可能跨越兒童不同成長階段並應通盤處理的課題；以

及  
 
(c) 特定群組的兒童因家庭背景、生理特徵或其他個別情

況而面對的課題。  
 

我們就上述三個類別的課題列出一些例子，載於附件，以作

參考。  
 
公眾參與  
 
8. 為確保委員會的功能及工作將得到社會的支持，我們

於2017年11月13日至2018年1月31日期間進行公眾參與，就成

立委員會廣泛收集公眾（包括兒童）的意見，並提出上述的

建議職權範圍及初期工作計劃框架聽取意見。我們亦透過設

立一個專題網頁發放有關公眾參與活動的資訊。我們舉辦了

四場公眾論壇，分別為兒童權利組織、社會福利界、教育界

／醫療界，以及家長／公眾人士而設，並已分別在2017年11
月13日、11月15日、11月30日及12月12日舉行。我們亦舉辦

了三場兒童論壇，分別針對少數族裔、小學階段及中學階段

兒童，並已分別在2018年1月20日、2月2日及2月3日舉行。我

們並收集了3至6歲兒童以畫作表達的意見。另一方面，我們

亦已向有關諮詢機構（例如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家庭議會、

婦女事務委員會及青年事務委員會）簡介我們的建議。我們

並出席了一個由非政府組織舉行的相關會議。  
 
9. 我們從公眾參與活動中就委員會的角色、功能、以及

優先處理的範疇等事宜收集到多方面的意見。籌備委員會將

仔細考慮這些意見，並會就成立委員會一事訂出具體方案。  
 
 
徵詢意見   
 
10.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並提出意見。  
 
 
勞工及福利局  
201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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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兒童事務委員會初期工作計劃可參考的課題  
 
 

(a) 較針對不同年齡組別兒童的課題  
 
年齡組別  課題  

 
嬰兒和幼兒  
（0-2 歲）  

  早期幼兒發展  
  日間幼兒照顧服務  
  疏忽照顧兒童  

 
幼稚園階段  
（3-5 歲）  

  幼稚園教育質素  
  兒童的遊戲權利  
  為銜接到正規教育的準備  

 
小學階段  
（6-11 歲）  
 

  小學教育質素  
  兒童自殺和精神健康  
  身體虐待  
  兒童的遊戲權利  
  啟發兒童具創意和好奇心的思維   
  表達及交流意見的平台   

 
初中階段  
（12-14 歲）  
 

  中學教育質素  
  職業培訓  
  兒童自殺和精神健康  
  兒童犯罪  
  欺凌（身體及網上）  
  性侵犯  
  啟發兒童對科學探知的興趣  
  表達及交流意見╱參與公共事務的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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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可能跨越兒童不同成長階段並應通盤處理的課題  
 

  兒童的全面發展；  
  兒童的生理及精神健康；  
  收集兒童意見的機制；  
  評估政策對兒童影響的機制；  
  在收集與兒童有關的資料方面的協調；  
  有利兒童的創新科技；以及  
  對家長的支援和教育。  
 
 
(c) 特定群組的兒童因家庭背景、生理特徵或其他個別情況而

面對的課題  
 
  有特殊需要的兒童；  
  健康狀況危重的兒童；  
  生活貧困的兒童；  
  具有特殊家庭背景的兒童（例如﹕離婚╱分居父母的子女、

持雙程證父母的子女、外來勞工的子女、跨境兒童、少數

族裔、難民兒童等）；以及  
  高危或易被剝削的兒童（例如擄拐、虐待、暴力、疏忽照

顧、接觸毒品等）和接受兒童住宿照顧服務的兒童。  
 

 


